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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98 年 9 月 8 日發布「書法教學改進方案」，要求地方政府辦理國語文教師增能培訓、鼓

勵學校將書法發展為特色，以及鼓勵引進書法家駐校展演或到校協同教學。 

(三)101 年 5 月 1 日委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語文輔導團籌組專案小組邀集書法界學者，辦理

調整國民中小學書法教學改進方案專案計畫。 

(四)為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書法素養，本部國教署刻正研擬提升書法教學成效中程計畫整體

規劃後續推動事宜，分別由課程、教材、師資、教學及配套措施項目，並著手擬訂補助

國民中小學推動書法教育作業要點，期藉以提升國民中小學書法教學成效。 

二、有關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部分： 

(一)有關書法課程列入正式課程之議題，國家教育研究院業於 102 年 9 月 30 日召開之「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研修全體代表」會議討論，並經 102 年 10 月 7 日召開之「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討論。 

(二)經前述總綱研修小組全體代表委員會議及課程研究發展會討論，在學習總節數較現行狀

況不增加之原則下，並考量國小中年級於語文領域中即開始有毛筆寫字教學，討論後目

前意見如下： 

1.建議將書法課程整合納入本國語文（聽、說、讀、寫、作）以及藝術領域內涵之培養

加以考量與研議。 

2.國民中小學仍維持彈性學習課程及節數，學校可考量師資，於社團活動開設書法社團

。 

3.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增加選修課程空間，可於校訂選修部分開設書法課程。 

(三)對於未來書法課程的研修或規範，國家教育研究院將持續彙集社會各界、中小學教學現

場所提出之相關建議，透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的機制，共同進行

課程之研議、整合與協調事項，再經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進行多元專

業的審查議決，以期能為十二年國民教育的課程研修奠定良好基礎。 

（四十八）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現行人工生殖法禁止單身女性做試管

嬰兒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8-278） 

邱委員就現行人工生殖法禁止單身女性做試管嬰兒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

下： 

一、依據 2013 年美國國際生育醫學聯合會，統計世界 56 個國家，以法令或指引規範人工生殖施行

對象，結婚者可使用為 43 國，單身者可使用為 26 國，顯示國際上仍有許多國家未開放單身

者使用人工生殖技術。 

二、我國人工生殖法之立法係基於維護生命之倫理與尊嚴，而人工生殖技術是以治療不孕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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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作為創造生命之方法。由於人工生殖涉及人工生殖子女的權益，且考量兒童成長及被妥

善照顧之權利，所以人工生殖必須考量子女最佳利益以及與民法等其他法令之共通性及一致

性，並顧及社會倫常、風俗文化等，因此，鰥寡、單身、同居、單親及同性戀均未列入受術

對象範圍。 

三、目前人工生殖法以不孕夫妻為對象，此適用對象是法律所明定，至於開放單身者使用人工生殖

技術因尚有不同意見，仍需審慎深入討論。本部將於民情及社會期待、相關法令配套成熟後

，再配合修正人工生殖法。 

（四十九）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民眾於中油加油站補繳通行費及繳費

免手續費據點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8-261） 

羅委員關心民眾於中油加油站補繳通行費及繳費免手續費據點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

查復如下： 

一、關於中油加油站補繳通行費： 

(一)目前民眾於臨櫃通路繳交通行費有 2 種繳費模式，即採多媒體事務機自助繳費或由現場

服務人員執行代收繳費 2 種，前者通路為超商及遠傳電信門市，而後者為 ETC 服務中心

（含直營門市）及中油直營加油站。 

(二)民眾至超商及遠傳採多媒體事務機自助繳費者，可自行操作事務機選擇欲繳費週期之通

行費進行繳費，而至 ETC 服務中心亦可由服務人員執行選擇欲繳費週期之通行費進行繳

費；惟中油直營加油站，因係近期才成為執行國道通行費代收的通路，且囿於加油站之

繳費系統與其他通路不同，無法僅就欲選擇週期之通行費進行繳費，故為確保執行代收

之正確性，其標準化服務人員的作業流程，即以查詢民眾尚未繳納的通行費總額，請民

眾繳費以避免後續的作業處理費及未繳罰單等之可能衍生問題。是以，民眾可自行選擇

認為對自己較為有利之通路繳費。 

(三)上述繳費模式與限制，遠通公司於網頁已有說明，本部高公局將責由該公司加強宣導。 

二、關於繳費免手續費據點： 

(一)經查依高速公路電子收費投資計畫書中針對「加值服務」須有免手續費據點，目前已依

契約規定實施；至於繳費部分並未於投資計畫書中規劃。 

(二)遠通公司雖表示大院之決議「為契約外負擔，非投資計畫書應辦事項」，因此有所爭議

。惟基於「尊重立法院」，且本部高公局多次要求及協商遠通公司配合辦理，經遠通公

司與繳費據點協商後，自 5 月 1 日起至今（103）年底，民眾至全台 870 家 OK 超商、772

家遠傳門市、617 家中油直營店及 120 家遠通服務中心等 2,379 個據點補繳通行費免收手

續費。免收手續費繳費據點已趨近立法院決議「廣設繳費免收手續費服務據點」之要求

，遠通公司已回應及作為，高公局仍將要求遠通公司持續增加繳費免手續費之據點之便


